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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 齐 哈 尔 工 程 学 院

齐工程教〔2025〕165 号

关于做好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
实验室开放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推进实验教学改革，提升实验室资源利用效率，充分发挥

实验室在培养职业素养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的关键作用，统筹

教学计划内与教学计划外实验（训）开放需求，鼓励并支持师生积极

开展实验教学、创新训练及科研活动等实验开放项目，有效培养学生

的知识应用能力、工程设计能力及实践创新能力，依据《齐齐哈尔工

程学院实验室开放管理暂行办法》文件规定，现将 2025-2026 学年第

一学期实验室开放工作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放范围

原则上，学校所有实验室及实训场所在完成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

务任务的基础上，须同步保障教学计划内与教学计划外实验（训）开

放需求。

教学计划内开放：按照“教学优先”原则，以课程教学、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为核心，将实验室作为理论知识转化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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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载体，优先满足课程关联实验（训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专项实验（训）

的开放需求。

教学计划外开放：充分利用实验仪器设备、设施条件及师资等资

源，积极引导师生开展探索性研究，最大限度地提升实验室及实训场

所资源的利用效益。

二、开放形式

各实验室及实训场所应综合考虑课程安排和指导教师的实际情况，

通过线上申请、预约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开放。

三、开放内容

实验室开放内容要结合专业学科特点、实验室条件及学生实际需

求，开放形式分为教学计划内实验（训）和教学计划外实验。

教学计划内实验（训）：主要包括针对理论课中的实验、课程设计、

独立设置的实验课所开设的补充性实验项目，以及为完成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所开设的实验（训）项目。

教学计划外实验（训）：主要包括教师依托教科研项目开设的实验

（训）项目，以及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竞赛等专项训练开设的实验（训）

项目，依托校企合作开展的社会服务型实验（训）项目。

四、组织与实施

（一）确定开放实验（训）项目计划

各学院要制定本学期实验室开放项目初步计划，在保证演示性、

基础性项目数量的基础上，适当提高综合性、设计性、创新性项目的

占比。原则上，各学院开设的综合性、设计性、创新性实验占开放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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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项目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60%，鼓励开设虚拟仿真实验项目。

在初步计划的基础上，依据教学整体情况调整后确定本学期开放

的教学计划内和教学计划外实验（训）项目，填报《2025-2026 学年

第一学期实验室开放安排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于 2025 年 9 月 20 日前，

将纸质稿与电子版一同报送教务处。

（二）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录入

2025 年 9 月 25 日前在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中完成教学计划内全部

确定开设实验（训）项目的信息录入，在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中完成

教学计划外全部确定开设实验（训）项目的信息录入，录入时须保证

项目名称、类型的规范性和统一性。学期中因计划调整的实验（训）

项目须在项目实施前 7 天完成系统信息录入。

（三）实验室开放项目实施

1.对于教学计划内实验以及教师依托教科研项目开设的实验（训）

项目，指导教师须备齐实验指导书、任务书，并指导学生完成相应的

实验报告，学生不得自主开展此类实验（训）项目。

2.对于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竞赛等专项训练开设的实验（训）项

目，指导教师须提供经教务处审核通过的备案表。学生自主开展此类

实验（训）项目时，各学院应配备指导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，对学生

进行必要的指导，针对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须制定预案并

提出防范措施。

3.对于依托校企合作开展的社会服务型实验（训）项目，各学院

须提供详细的合作方案或计划，并安排专人负责，以确保任务顺利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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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。

（四）开放实验数据统计

各学院在2025年12月25日前对本部门系统中实际开放数据进行

统计与核对，形成《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实验室开放情况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将纸质稿与电子版一同报送教务处。教务处将依据实验室

开放管理系统中导出数据确认各学院实验室开放情况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实验室开放是实验（训）教学形式的延伸和必要补充，各

学院应积极采取措施，认真做好实验室开放工作，共建共享资源，鼓

励教师结合科研课题、学科竞赛等，跨部门、跨专业、跨年级吸收学

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开放性实验和科研活动，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。

（二）各学院要持续推进实验室迭代升级，紧密结合专业发展规

划补齐短板，更新老旧设备。强化教学服务功能，加强实验室与专业

之间的联动，优化实验项目与教学内容的匹配度。推动教师科研创新

与教学能力融合发展，动态优化实验项目结构，增加综合性、设计性

实验比例，持续深化实验教学内涵建设。

（三）各学院应组织进行危险源识别和风险评估，制定应急处置

方案，并在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项目申报中写明具体情况。各学院要

做好师生安全教育，对参加实验室开放项目的师生必须进行准入考核，

达到实验室安全准入要求后方可进入实验室。

（四）各学院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、创新思维和职业素养。

实验室开放项目结束后，指导教师应及时督促学生打扫卫生、清理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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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现场，并及时提交实验作品（实物、软件等）、实验报告、研究论文

等实验成果，全部实验室开放项目的材料须在学院归档，备查。

附件：1.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实验室开放安排表

2.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实验室开放情况汇总表

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5 年 9 月 2 日


